
《 2004 年刑事訴訟程序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當局對法案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 

所提事項的回應  

目的  

 本 文 件 闡 述 當 局 對 法 案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六 月 十 日 會 議 上 所 提

事項的回應。  

當局的回應  

(a )  考 慮 在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(條 例 )的 擬 議 第 67C(1 )條 作 出 規

定 ， 如 律 政 司 司 長 未 能 在 六 個 月 內 提出 申 請 ， 訂 明 囚 犯 可 向 法 院 申 請

由法官根據本條作出裁定，費用由公帑支付。  

 我 們 不 反 對 如 律 政 司 司 長 未 能 在 草 案 生 效 後 六 個 月 內 提 出 申 請 ，

該 囚 犯 可 向 法 院 申 請 作 出 裁 定 。 請 參閱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擬 議 第

67C(1A)條。  

 囚犯根據本擬議條款提出申請，程序簡單，而且毋須繳付費用。  

(b )  考 慮 把 條 例 的 擬 議 第 67C(3 )條 的 用 語 “ 訂 明 囚 犯 … …於 未 滿 十 八

歲 時 … …則 在 該 囚 犯 同 意 本 款 適 用 於 他 的 情 況 下 ， 法 官 有 酌 情 決 定 權

決定”修訂為  “訂明囚犯 … …於未滿 18 歲 時 則 在 該 囚 犯 同 意 下 ， 法

官可酌情決定”；   

立法會 CB(2)2761/03-04(01)號文件



-   2  - 

 
 我們的建議修訂如下－  

 “如有關訂明囚犯正在就他於未滿 18 歲時犯的謀殺罪的定罪而服

有 關 刑 罰 ， 則 在 該 囚 犯 同 意 本 款 適 用於 他 的 情 況 下 ， 法 官 有 酌 情 決 定

權決定－  

( a )  根據第 ( 2 )款作出裁定；或  

( b )  以 裁 定 撤 銷 有 關 刑 罰 替 代 ， 並 以 一 項 固 定 刑 期 的 監 禁 刑 罰

取代有關刑罰，刑期的長短按法官認為適當而定。“  

( c )  考慮把條例的擬議第 67C(3 ) (b )條 內 的 “ b e  s u b s t i t u t ed  b y”修訂

為“ s u b s t i t u t e d  w i t h”；  

 基於委員的關注，我們曾研究“ s u b s t i t u t e d  by”的使用情況，發

現“ s u b s t i t u t e d  b y”在本地法例及法律參考資料如 《 S t r o u d ’ s  J u d i c i a l  

D ic t i ona ry  》 等 皆 有 使 用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建 議 在 本 條 保 留 “ s u b s t i t u t e d  

by”。  

(d )  考 慮 在 條 例 的 擬 議 第 67C(5 )條 ， 訂 明 法 官 須 特 別 考 慮 任 何 對 訂

明囚犯施行中的有條件釋放令；  

 擬 議 的 第 6 7 C ( 5 ) ( a )條 訂 明 ， 法 官 可 考 慮 任 何 對 他 根 據 該 條 作 出

的 裁 定 屬 相 干 的 材 料 ， 其 適 用 範 圍 足以 涵 蓋 任 何 施 行 中 的 有 條 件 釋 放

令 ， 無 必 要 在 條 文 中 訂 明 “ 有 條 件 釋放 令 ” ， 亦 不 必 給 予 該 釋 放 令 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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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 優 先 權 利 ， 有 別 於 法 官 可 能 認 為 相干 的 其 他 材 料 。 事 實 上 ， 這 項 條

文將會干預法官行使酌情決定權。  

( e )  考 慮 把 條 例 的 擬 議 第 67C(5 ) (b ) 條 內 的 用 語 “ 原 先 裁 定 ” 改 為

“行政長官作出的原先裁定 ”；  

( j )  考 慮 把 條 例 的 擬 議 第 6 7 G 條 內 的 “ p r e v i o u s 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” 及

“ p r e v i ous  r e c o m m e n d a t i on”轉為大寫；  

 保 留 較 簡 短 的 界 定 詞 ， 把 細 節 留 待 在 定 義 中 再 作 闡 釋 ， 這 樣 較 為

可 取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選 擇 不 在 “ 原 先 裁定 ” 前 加 上 “ 行 政 長 官 作 出 的 ”

這 些 字 眼 。 此 外 ， 在 界 定 詞 使 用 大 寫 ， 亦 與 草 擬 法 例 的 一 貫 做 法 不

符。  

( f )  考慮刪除條例的擬議第 6 7 D ( 1 )條  

 我們同意刪除擬議的第 6 7 D ( 1 )條。  

(g )  考 慮 在 條 例 的 擬 議 第 6 7 D(2 )條 加 入 一 款 ， 規 定 律 政 司 司 長 須 向

訂明囚犯送達申請書及附帶文件的副本  

 我 們 不 表 反 對 。 請 參 閱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擬 議 第 67D(2A)

條。  

(h )  就 條 例 的 擬 議 第 67D(3 ) (a )條 ， 考 慮 刪 除 “ ， 但 在 該 法 律 程 序 中

提供的證據除外”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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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不表反對。請參閱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擬議第 6 7 D ( 3) ( a )

條。  

( i )  就條例的擬議第 67F 條 ， 考 慮 ：  

( i )  在 條 例 草 案 生 效 之 後 ， 暫 停 長 期 監 禁 刑 罰 覆 核 委 員 會 行 使

指 示 訂 明 囚 犯 有 條 件 釋 放 的 權 力 ， 直 至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作 出

裁定；或  

( i i )  准許有條件釋放令在判處確定限期刑罰後維持有效；  

( i )  我 們 認 為 在 條 例 草 案 生 效 之 後 ， 暫 停 長 期 監 禁 刑 罰 覆 核 委

員 會 （ 覆 核 委 員 會 ） 行 使 指 示 訂 明 囚 犯 有 條 件 釋 放 的 權

力，是不恰當的。  

 訂 明 囚 犯 有 權 定 期 獲 覆 核 委 員 會 覆 核 其 刑 罰 ， 並 在 覆 核 委

員 會 認 為 合 適 時 獲 有 條 件 釋 放 。 暫 停 覆 核 委 員 會 行 使 權 力

的 建 議 ， 可 能 會 被 認 為 不 合 理 ， 因 為 囚 犯 可 能 會 礙 於 一 個

因 條 例 草 案 而 產 生 的 技 術 性 問 題 ， 而 要 被 拘 禁 在 監 獄 。 暫

停 覆 核 委 員 會 行 使 權 力 的 建 議 ， 可 能 會 抵 觸 《 香 港 人 權 法

案》第五條保障囚犯享有的人身自由。  

( i i )  《長期監禁刑罰覆核條例》 (條例 ) (第 524 章 )第 1 5 ( 1 ) ( b )條

訂 明 ， 如 囚 犯 正 服 無 限 期 刑 罰 ， 而 覆 核 委 員 會 希 望 延 遲 建

議 將 該 囚 犯 的 刑 罰 改 為 確 定 限 期 刑 罰 ， 覆 核 委 員 會 可 作 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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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令，指示將該囚犯在監管下有條件釋放。條例第 27 條亦

訂 明 ， 囚 犯 根 據 有 條 件 釋 放 令 獲 釋 的 期 間 須 視 為 該 囚 犯 所

服 無 限 期 刑 罰 的 一 部 分 。 換 言 之 ， 整 項 有 條 件 釋 放 安 排 的

大 前 提 是 無 限 期 刑 罰 正 生 效 ， 而 該 項 安 排 是 具 有 明 確 界 定

的 目 的 。 由 此 可 見 ， 如 法 庭 決 定 撤 銷 無 限 期 刑 罰 並 以 確 定

限 期 刑 罰 替 代 ， 該 無 限 期 刑 罰 和 有 條 件 釋 放 令 均 會 消 失 。

此 外 ， 法 庭 一 旦 判 處 確 定 限 期 刑 罰 ， 有 條 件 釋 放 令 的 目 的

(協 助 覆 核 委 員 會 決 定 應 否 建 議 將 囚 犯 的 無 限 期 刑 罰 改 為 確

定限期刑罰 )便已達到。  

 如 訂 明 有 條 件 釋 放 令 在 判 處 確 定 限 期 刑 罰 後 維 持 有 效 ， 便

等 同 立 法 干 預 司 法 機 構 的 工 作 ， 這 包 括 假 定 法 官 不 會 在 運

用 酌 情 決 定 權 時 ，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事 實 和 判 刑 原 則 。 理 由 如

下 ： 法 官 作 出 裁 定 前 ， 有 權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材 料 。 法 官 如 認

為 施 行 中 的 有 條 件 釋 放 令 (如 有 的 話 )與 裁 定 有 關 ， 可 將 之 列

為 考 慮 因 素 。 如 法 官 在 恰 當 運 用 酌 情 決 定 權 後 ， 即 使 當 時

已 有 施 行 中 的 有 條 件 釋 放 令 ， 仍 決 定 判 以 確 定 限 期 刑 罰 ，

則 建 議 的 修 訂 ， 便 等 同 直 接 干 預 判 刑 程 序 ， 有 違 公 眾 利

益 。 造 成 的 情 況 是 ， 立 法 機 關 預 先 縮 減 囚 犯 的 刑 期 ， 即 使

法 官 認 為 刑 期 無 論 如 何 應 延 續 至 或 超 越 有 條 件 釋 放 令 的 期

限。  

 除 了 以 上 法 律 政 策 的 考 慮 外 ， 條 例 草 案 內 對 訂 明 囚 犯 的 利

益 已 有 足 夠 的 保 障 。 首 先 ， 除 非 訂 明 囚 犯 同 意 ， 否 則 法 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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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 有 酌 情 決 定 權 ， 以 確 定 限 期 刑 罰 取 代 低 刑 期 。 獲 有 條

件 釋 放 的 訂 明 囚 犯 ， 與 其 他 任 何 訂 明 囚 犯 一 樣 ， 可 選 擇 是

否 讓 法 官 運 用 這 項 酌 情 決 定 權 。 即 使 囚 犯 同 意 ， 法 官 仍 保

留 酌 情 決 定 權 判 以 低 刑 期 。 如 果 法 官 在 考 慮 過 有 條 件 釋

放 令 機 制 的 特 點 及 給 予 該 名 囚 犯 確 定 限 期 刑 罰 對 他 的 影 響

後 ， 認 為 判 以 低 刑 期 會 對 囚 犯 較 為 公 平 ， 則 法 官 仍 可 這

樣 做 。 第 二 ， 囚 犯 會 獲 提 供 法 律 意 見 ， 說 明 同 意 會 有 何 後

果 ， 讓 囚 犯 掌 握 充 分 資 料 後 作 出 選 擇 。 後 一 點 是 ， 條 例

草 案 訂 明 上 訴 渠 道 ， 囚 犯 如 對 裁 定 感 到 受 屈 ， 可 上 訴 推 翻

法庭判處的刑罰。  

  基 於 上 述 各 點 ， 我 們 認 為 保 留 當 局 原 建 議 的 條 文 是 恰 當

的。  

( k )  考 慮 修 訂 條 例 擬 議 的 第 67G(1 )條 “ 《 長 期 監 禁 刑 罰 覆 核 條 例 》

制定的”字眼；  

 使 用 “ [某 條 文 或 某 法 例 ]制 定 的 ” 字 眼 ， 在 本 港 的 法 例 並 非 罕 見

（例如，《佔用人法律責任條例》 (第 314 章 )第 2(1 )條、《退休金條

例》 (第 89 章 )第 3 條和第 12A 條、《退休金利益條例》 (第 99 章 )第

31A 條及《建築物條例》 (第 123 章 )第 8G 條均有類似字句）。有關

字眼在法律參考資料如《 S t r o u d ’ s  J u d i c i a l  D i c t i o n a r y》亦有採用。然

而 ， 我 們 接 受 委 員 建 議 ， 在 該 條 的 描述 中 加 入 “ 原 先 ” 一 詞 。 請 參 閱

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議第 67G(1 )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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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l )  考慮簡化《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則》的擬議第 2 ( 3 )條 ；  

 擬議的第 2 ( 3 ) ( b ) ( i )至 ( i i i )條對解釋《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則》如

何 適 用 於 訂 明 囚 犯 會 更 為 清 晰 及 明 確。 這 對 囚 犯 應 是 有 利 的 。 例 如 ，

如 擬 議 的 條 文 被 刪 除 ， 則 在 有 關 規 則 出 現 的 “被 定 罪 ” 、 “定 罪 ” 、

“被 審 訊 ” 和 “審 訊 ” 等 字 眼 ， 就 訂 明 囚 犯 而 言 作 何 解 釋 ， 可 能 會 成

疑 。 有 見 及 此 ， 除 非 委 員 有 極 大 異 議 ， 否 則 我 們 建 議 保 留 擬 議 的 條

文。  

(m )  考 慮 刪 除 《 刑 事 案 件 法 律 援 助 規 則 》 的 擬 議 第 4 ( 1 ) ( c a ) 條

“ i n s t i t u t e d  i n  r e l a t i o n  t o  h im”字眼；  

 我們同意刪除“ i n  r e l a t i o n  t o  h i m”的字眼。請參閱委員會審議階

段修正案《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則》第 4 ( 1 ) ( c a )條。  

(n )  提供當局擬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草擬本。  

 隨文附上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。  

 

保安局  

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二日  


